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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

金会”）财务管理工作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，确保各项工

作正常开展，根据国家有关财经制度和部门规章，结合基金

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基金会基金部的职责是为基金会的运行提供资

金保障、监督基金会使用基金、对基金会财务进行工作指导。

第三条 基金会财务主要的职责是建立健全财务规章制

度，规范财务管理行为；加强财务核算与监督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益；监督管理国有资产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

第二章 资金管理

第四条 基金会的资金管理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对不同的

资金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。涉及章程所规定的重大经济活动发

生的经济业务须经理事会批准。基金会的投资活动及对外借款

须经理事长、秘书长会签审批同意，对外借款必须与借款单位

签订借款合同。

第三章 资产管理

第五条 凡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，单位价值在 500 元以

上的设备、仪器、家具用具须形成固定资产，且必须严格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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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固定资产的验收、领发、保管、调拨、登记、检查和维修

制度，建档建卡，做到账实相符，物尽其用。财务部门根据

会计制度规定进行财务核算、计提折旧以及相关费用的摊

销。

第四章 现金及银行存款管理

第六条 库存现金不得超过银行规定限额，超限额的现

金必须当日送存银行。财务部门必须在国家现金管理制度有

关规定范围内使用现金，不得挪用现金或将现金转移，不得

以任何理由白条抵库，不准另设“小金库”及保留账外现金。

现金收付要做到日清月结。

第七条 结算起点在 500 元以上的原则上需要领取支票

或使用其他银行结算方式。领取支票必须填写经相关负责人

签字批准的支票领用单，并将金额用途填写清楚，财务部门

依相关规定开具支票或到银行办理付款手续。

支票不得转借他人，不得开空头支票。

财务印鉴及银行支票必须分开保管。

出纳应及时与银行对账，定期分析未达账项并填列余额

调节表。

第五章 票据管理

第八条 发票、收据是财务部门收款的法定凭据，购入

时须由专人保管，领用及归还时要进行登记。发票、收据不

能转借或抵押，财务部门必须依相关规定开具及使用。



— 3 —

第六章 审批制度

第九条 基金会涉及章程所规定的重大经济活动须经理

事会批准。基金会的投资活动及对外借款须经理事长、秘书

长审批，基金会日常办公性支出由秘书长审批。颁奖活动及

公益项目支出依据颁奖的有关文件由秘书长审批。

第七章 会计核算及报销制度

第十条 基金会实行《民间非营利会计制度》。财务部门

必须建立健全会计账簿，全面、系统连续记录基金会经济活

动过程，应设立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及必要的辅助账，按

照统一的记账规则登记账簿进行日常核算。财务部门应按有

关规定填制报表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披露财务信息。

财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及基金会相关规定审核各

种原始单据，有关人员必须提供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凭据。

原始单据必须经过审批人、经办人、报销人、证明人等

相关人员签字后方可报销。

借款额度超过 2 万元，须提前一天通知财务部门。

出差从返京之日起，7 日之内必须到财务部门结算，前

次借款未清的，原则上不能再借款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秘书处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